
民福社会福利基金会综合管理部管理制度 
 

一、总则 

为规范基金会办公室日常事务管理，明确内部管理职责，使内务管理工作更

加流程化、标准化，提高本单位综合管理水平和管理效能，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结合本会工作实际，确保日常管理合法、规范、高效，特制定本制度。 

 

二、细则 

（一）印鉴管理 

1. 本会行政、财务、合同等公务用章实行统一管理、专人负责。 

2. 严格履行登记手续，加强监控，出现问题要追究管理人的责任。 

3. 公务用章，必须至于保险柜存放，不准将印章放于明处。 

4. 因签订合同或特殊情况需将印章携带外出的，需部门负责人书面申请，

秘书处核准，由管理人员登记备案，并专人保管，以防失窃。 

5. 管理人员要经常检查、定期清洁，确保良好使用效果。 

6. 公文、合同、函件、重要资料及日常事务性用章由秘书处核准。 

7. 使用印章时有使用人将材料整理完备并填写申请后，按规定报批后方可

盖章。 

8. 使用印章应将时间、部门、内容、经办人等相关情况详细登记，以备查

阅。 

9. 加盖印章后，对于上报下发的公文、函件、资料等，应复印留存。 

10.加强用章管理，确保万无一失。杜绝因使用和管理不当造成损失和纠纷。 

（二）办公财产管理 

1. 综合管理部要严格审查、核定各部门申报的办公用品购置计划，严格把

控办公费用支出。 

2. 严格执行办公用品领用手续，厉行节约，领用者应妥善保管并节约使用

办公用品。 

3. 任何办公用品及财产不得流失或据为己有。 

4. 因工作需要配备给个人的用品，在工作调动或离岗前，必须归还，正常

易损品除外。 

5. 将所有财产分类计入台账，定期组织财务及各部门进行盘点、核查，并

将核查情况汇总上报秘书处。 

（三）会议管理 

1. 综合管理部须及时发出会议通知，并向与会者明确召开会议时间、地点、

参加人员、会议内容、目的以及与会人员需携带的文件材料和其他相关事项。 

2. 认真做好会议记录，并做好会议结束后的文件退收工作。 

3. 对相关部门执行会议决议情况进行监督。 

4. 内部会议必须做到保密。 

5. 爱护会议室的设备设施、保持会议室干净整洁。 

（四）日常支出核准 

1. 各部门办公费按照《年度工作计划和预算报告》数额核定。 

2. 各种费用报销由部门负责人签字、会计审核票据，由秘书处核准签字后

支付。 



（五）人员聘用 

1. 各部门在年初将年度增员计划报综合管理部，整理汇总后报秘书处。 

2. 发布招聘信息后，应聘人员填写求职申请表。 

3. 新员工有入职登记表、员工信息表。 

（六）辞退、辞职 

1. 连续旷工 5天或全年累计旷工 15日者。 

2. 营私舞弊、工作疏忽、贻误要务造成重大损失者。 

3. 违抗命令、擅离职守，情节严重者。 

4. 聚众闹事、怠工，破坏秩序者。 

5.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单位规章，情节严重者。 

6. 泄露单位秘密，情节严重者。 

7. 工作期间受刑事处分者。 

8. 严重损毁单位形象，影响恶劣者。 

辞退员工后，综合管理部应及时登记并更新员工花名册信息。 

员工因故辞职，应填写《离职申请表》，部门主管签发意见交秘书处审核。

审核通过填写《移交清单》，办理交接手续。 

（七）教育与培训 

1. 制定年度教育计划，定期或不定期开展教育培训，提升员工素质。 

2. 员工培训： 

（1）职前培训：新员工实施职前培训，具体内容为：单位简介及《管理制

度》讲解；业务特点、作业规定及工作需求说明。 

（2）在职培训：专业及本职技能培训、单位及上级部门组织的学习及培训。 

（八）考勤管理 

1. 工作日上下班时间规定：上午 8:30-12:00  下午 13:00-17:30。 

2. 周工作日天数为 5天制。 

3. 迟到：上班后十分钟内未打卡签到视为迟到。 

4. 早退：提前十分钟以上打卡签退视为早退。 

5. 旷工：未请假或请假未批及假期已满未续擅自不到岗视为旷工。 

每月底将员工考勤表呈报秘书处，核准签字后交财务部依规办理。 

（九）请假管理 

1.公休假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并结合单位实际情况执行。 

2.事假需本人亲自办理，提前申请，原则上一次不超过三天。 

3.因工受伤，经医院证明暂时无法工作者，准请工伤假。 

4.红白喜事及员工分娩，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十）物品管理 

1.采购：工作所需物品，原则上纳入年度计划和预算报告。临时急需物品，

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不得高于市场价购买。物品的采购由部门主管和出纳一起购

买。 

2.出入库：物品购回后填写入库单，有经办人、物品保管人、部门负责人的

签字。物品出库时，物品保管人和领用人都要在出库单签字。 

（十一）档案管理 

档案管理由专人负责，明确责任，保证原始资料及单据齐全完整。 

1.档案分类： 

 单位档案； 



 秘书处档案； 

 项目部档案； 

 财务部档案； 

 行政人事档案； 

 通知汇报档案； 

 其他档案。 

2.档案编制与要求： 

档案要素包括档案类别、年限、属性、密级、正文或提纲、目录（标题、

编码、页码、年限）。 

3.存放管理原则： 

档案按照年度建立，并在档案封面注明。提档应写《提档申请表》，交秘书

处核准签字后将《提档申请表》交档案管理人领取相关档案并做好登记手续。归

还档案由领取人在限定时间内将完整材料交给档案管理人核验无误原路存放保

管并做好登记手续。 

本制度由民福社会福利基金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本制度于 2024年 9 月 29日经基金会第三届第十二次理事会审议通过，自

发布之日起实施执行。 

民福社会福利基金会 

2024年 10月 9日 

 


